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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则 

第1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指南规定了船舶数字化交付物的内容和形式，适用于申请中国船级社（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CCS）船舶数字化交付附加标志的船舶。 

1.1.2 一般要求 

1.1.2.1 船舶数字化交付工作一般由经船舶拥有方授权的第三方机构或船舶建造方开展。 

1.1.2.2 船舶数字化交付的交付方和接收方应编制并共同签署交付清单和实施计划。交付

清单、实施计划应提交 CCS 批准。 

1.1.2.3 船舶数字化交付物应按经 CCS 批准的交付清单和实施计划进行编制。编制完成后,

应将全部交付物录入约定的交付应用软件，同时也可根据实施计划补充通过电子介质、信

息系统接口等移交方式。 

1.1.2.4 实施船舶数字化交付的相关方，不能免除船舶所属船旗国主管机关法定检验和 CCS

相关规范指南对船舶资料的保存责任。 

第2节 术语、缩略语及规范性引用文件 

1.2.1 术语 

1.2.1.1 船舶数字化交付：对船舶设计、建造阶段产生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创建直至移交的

工作过程，下文简称“交付”。 

1.2.1.2 船舶数字化交付物：按交付要求进行采集、编制，并按一定方式进行组织的交付

信息，下文简称“交付物”。 

1.2.1.3 交付清单：描述指定船舶的交付物所包含信息内容及其格式的清单。 

1.2.1.4 船舶数字化交付应用软件：管理全部交付物，并具备交付物应用功能的一类计算

机软件，下文简称“交付应用软件”。 

1.2.1.5 交付方：编制并移交船舶数字化交付物的责任主体。 

1.2.1.6 接收方：接收船舶数字化交付信息的责任主体，一般是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 

1.2.1.7 电子文件：常用办公文档、图片、视频、音频等格式的信息系统非结构化数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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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2.1.8 结构化数据：一种数据表示形式，按此种形式，由数据元素汇集而成的每个记录

的结构都是一致的并且可以使用关系模型予以有效描述。 

1.2.1.9 三维数字模型：计算机中反映产品几何要素、约束要素和工程要素信息的集合。 

1.2.1.10 三维数字虚拟船：通过在船舶三维数字模型中附加船舶、船上系统和设备的相关

信息形成的一种船舶数字化描述。 

1.2.1.11 元数据：用以定义和描述其他数据的数据。 

1.2.1.12 数据模型：一类特定数据的特征抽象，以元数据描述数据的静态特征、动态行为

和约束条件。 

1.2.1.13 中继数据模型：描述某一对象或流程的数据模型，其可将录入该模型的数据通过

配套的信息系统翻译为多个目标系统可接收使用的数据格式。 

1.2.1.14 机理模型：根据描述对象的内在科学规律和技术原理建立的精确数学模型，能够

根据一定的输入模拟描述对象可能的运行结果。 

1.2.1.15 船舶维修保养体系（CWBT）：将传统的船舶维修管理和国内外现行的船舶设备计

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的管理模式、流程相结合,形成集计划、管理、执行、监督、指导于一体

的一种新颖、科学、实用的现代船舶维修保养管理模式。 

1.2.2 缩略语 

1.2.2.1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统一建模语言。 

第3节 附加标志 

1.3.1 附加标志 

1.3.1.1 经申请，并经 CCS 检验合格，可授予船舶数字化交付附加标志： 

Digital Delivery（HF/HD/HM，EF/ED/EM） 

其中，“H”表示交付物包含符合本指南第 2 章第 2 节要求的船舶信息，“E”表示交付

物包含符合本指南第 2 章第 3 节要求的设备信息，“H”和“E”可单独授予；F/D/M 根据交

付形式进行授予，其中： 

（ 1 ） F：交付物以电子文件为主，并符合本指南第 3章第 2节要求； 

（ 2 ） D：交付物以结构化数据为主，并符合本指南第 3章第 3节要求； 

（ 3 ） M：以三维数字虚拟船、设备模型的形式进行交付物的组织、展现，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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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第 3章第 4节要求； 

1.3.1.2 各标志的概要要求可参考下表： 

交付物范围及形式 F D M 

船舶信息

（H） 

船舶概况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船舶证书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图纸资料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质量证明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备品、备件和工具

清单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三维数字虚拟船 — — 结构化数据 

设备信息

（E） 

设备概况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产品证书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设备资料 电子文件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电子文件 

结构化数据（描述

信息） 

维保信息 — 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数据 

设备模型 — — 
电子文件/结构化

数据 

符号说明： 

—：该级别无要求 

1.3.2 附加标志申请 

1.3.2.1 申请人应按照《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1篇第2章第4节“申请与费用”的相关要

求申请船舶数字化交付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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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交付物内容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2.1.1 一般要求 

2.1.1.1 本章列出船舶数字化交付中可能涉及的信息项及要求，在实施时应根据拟申请的

附加标志和交付清单要求进行交付。 

2.1.1.2 交付物所含信息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 完整性：交付信息应包含拟申请附加标志对应本指南要求的全部信息，和交

付清单要求的全部信息。 

（ 2 ） 准确性：交付信息应是对船舶和设备真实、有效的描述，信息的全部关联关

系应正确无误。 

（ 3 ） 一致性：同一信息在交付物多次出现时应保持内容一致；交付信息应与船舶

交付时的状态一致； 

（ 4 ） 规范性：交付信息的数据格式应符合交付清单的约定； 

（ 5 ） 可访问性：交付可满足接收方的查阅、使用要求，应可根据需求进行交付物

的更新、扩展。 

2.1.1.3 交付物中的电子文件应尽可能以易于读取、使用的文件格式进行提供，并附有描

述信息。描述信息一般包括电子文件的文件分类、文件版本、文件的编制单位、编制人、

审核人（如有时）、编制时间、文件描述等。 

2.1.1.4 交付物中要求签署的文件，可提交： 

（ 1 ） 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要求的电子签名、电子印章签署的

电子文件； 

（ 2 ） 对签署、盖章的纸质文件进行逐页扫描、拍照等方式创建的电子文件。 

2.1.2 交付清单要求 

2.1.2.1 交付清单应准确描述交付物需包含的范围、形式，以及每项信息的具体要求，包

括：是否需签署，数据项、数据格式、数据采集方式等。 

2.1.2.2 交付清单至少应包含船舶所属船旗国主管机关法定要求和入级要求的信息，以及

拟申请附加标志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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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交付清单约定交付高知识产权信息或敏感信息时，双方宜在交付清单或服务合同

中约定数据使用范围、数据安全和数据保密的相关条款。 

2.1.2.4 交付清单可对交付物形式提出具体要求，如： 

（ 1 ） 以电子文件的形式交付时，可指明文件归类目录、命名和编号方式、交付介

质等； 

（ 2 ） 以结构化数据交付时，可指明数据来源、采集方式等； 

（ 3 ） 以三维数字虚拟船交付时，可约定三维数字模型的格式要求、精度要求等。 

2.1.2.5 交付清单约定的交付物包含结构化数据时，数据编制所采用的数据模型应可被接

收方的信息系统所识别、应用。该模型可采用： 

（ 1 ） 接收方信息系统中涉及交付数据的数据模型； 

（ 2 ） 经 CCS 认可并可对接接收方系统的中继数据模型； 

（ 3 ） 接收方认可的其他数据模型。 

第2节 船舶信息要求 

2.2.1 船舶概况 

2.2.1.1 船舶概况至少应提供船舶的基本信息、吨位、主尺度等。 

2.2.1.2 交付清单也可要求提供船舶的舱室、船体结构、舾装设备、救生设备等的概要描

述信息。 

2.2.2 船舶证书 

2.2.2.1 应包含建造合同约定的全部船舶法定证书和入级证书，且应提供证书的签发单位、

签发时间、有效期等描述信息。 

2.2.2.2 船舶证书为电子证书的，应移交电子证书原文件；为纸质证书的，应将扫描后的

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原件一并移交。 

2.2.2.3 宜提供证书对应的检验后信息表（STS/SE）和相关检验要求。 

2.2.3 图纸资料 

2.2.3.1 图纸资料至少应包括符合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篇第 4章第 4节要求，和

相关法定要求的完工图纸和资料。对船上需保存纸质资料的，应同步移交纸质资料。 

2.2.3.2 交付清单也可约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批准图纸/施工图纸，提供前应取得图纸的相

应知识产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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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质量证明 

2.2.4.1 应提供符合建造合同约定的船厂质量证明书和船体、轮机、电气等各部分的试验

报告。 

2.2.4.2 交付清单也可要求提供船舶建造时各检验项的检验记录和问题关闭记录。如提供

非接收方参与的检验项目记录，应取得船舶建造方的授权。 

2.2.5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 

2.2.5.1 应提供符合《2009 年香港国际安全与环境无害化拆船公约》或《欧盟 1257/2013

号法规》要求的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第 I部分。 

2.2.5.2 应按符合 CCS《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编制及检验指南》要求的订货清单所列设备范围，

提供设备的材料声明、供应商符合声明和必要的支持性文件资料。 

2.2.6 备品、备件和工具清单 

2.2.6.1 备品、备件和工具清单应按交付清单要求的模版和文件格式提供，至少应包含名

称、物资类别、对应船上设备编码（如有时）、型号/规格、备件编码、单位、交船时库存

数量等。 

2.2.7 三维数字虚拟船 

2.2.7.1 船舶三维数字模型应按交付清单约定的格式、几何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进行提供，

应与其他交付物的信息一致。 

2.2.7.2 船舶三维数字模型应覆盖： 

（ 1 ） 舱室：货舱、压载水舱、燃油舱、滑油舱、淡水舱、其他液舱、空舱、机器

处所、通道、生活区舱室等； 

（ 2 ） 船体结构：外板结构、甲板结构、内壳结构、纵舱壁结构、横舱壁结构、纵

向支撑结构、横向支撑结构和水平支撑结构等； 

（ 3 ） 舾装：管舾、铁舾、内舾、电舾等。 

2.2.7.3 船舶三维数字模型各组成元素应包括下列属性数据： 

（ 1 ） 结构尺寸，包括构件的形状、大小等数据； 

（ 2 ） 材料属性，包括材料规格、设计厚度等数据； 

2.2.7.4 船舶三维数字模型应可测量各结构件的尺寸、距离、角度、面积等几何信息数据。 

2.2.7.5 对包含交付信息的设备，应在三维数字模型进行展示，且模型应标识交付物中的

设备编码。设备模型可适当过滤和简化对象细节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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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设备信息要求 

2.3.1 一般要求 

2.3.1.1 交付物应包含待交付船舶经船级社批准的船舶持证清单中全部设备的设备信息。 

2.3.1.2 应按交付清单约定的设备分类方式，对交付的设备赋予设备分类代码。 

2.3.2 设备概况 

2.3.2.1 设备概况应包含： 

（ 1 ） 生产制造信息：生产厂商、规格型号、生产批次/生产日期、设备编码（如

有时）等； 

（ 2 ） 主要技术参数； 

（ 3 ） 设备分类代码。 

2.3.3 产品证书 

2.3.3.1 符合船舶产品持证清单要求的工厂认可证书、型式认可证书、船用产品证书及工

厂质量证明等，且应提供证书的签发单位、签发时间、有效期等描述信息。 

2.3.4 设备资料 

2.3.4.1 设备资料包括设备完工图纸、产品说明书、安装手册、操作手册等。 

2.3.4.2 提供的设备资料至少应包括产品规格、性能、用途等的说明，产品操作方式、步

骤，维护保养要求，常见故障排除方式等的说明。 

2.3.5 维保信息 

2.3.5.1 应根据以下文件要求，编制并提供设备的维保信息： 

（ 1 ）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1 篇第 5 章 附录 16 船舶机械计划保养系统

（PMS）指南； 

（ 2 ） 船舶运营公司维护保养相关体系文件要求； 

（ 3 ） 产品制造厂提供的设备维护保养要求。 

2.3.5.2 提供的维保信息应包括需进行维修保养的循环周期及对应工作内容的详细描述。

对需分级维护的设备，本数据应以多条记录提供。 

2.3.6 设备模型 

2.3.6.1 设备模型应满足指导船员完成设备的操作、维护保养、更换易损部件等工作的需

求，可以为三维互动视频、三维数字模型等，形式以交付清单的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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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2 设备的三维互动视频，应按工作类型提供从前期准备到结束操作的分步演示，应

可根据设备使用手册的步骤或设备具体零件进行分步查询。 

2.3.6.3 设备的三维数字模型应提供准确的、与实际设备外形尺寸一致的单体模型，模型

的相应几何表达精度和信息深度应符合交付清单的要求。模型中零部件装配应由内向外按

层级组装，支持单体设备组件模块的拆解和主要检维修部件的拆解。 

第4节 其他信息 

2.4.1 其他信息 

2.4.1.1 申请 HM/EM 附加标志的船舶如同时申请 HMS(X)、CBM(X)、i-Ship(Ai,Ri,Nx,Hx,M

x,Ex,Cx,I)附加标志，其三维数字模型/设备模型宜支持获取并展示该附加标志对应的传感

器数据。 

2.4.1.2 根据需要，可在交付清单约定提供下列模型： 

（ 1 ） 提供其他基于船舶传感器实时数据建立的具备数据处理、展示、告警和存储

的其他动态监测模型； 

（ 2 ） 根据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数据和设备/零部件退化状态监测数据，模拟分析设

备整体劣化状态，给出维护建议的设备视情维护分析模型； 

（ 3 ） 基于设备内部机制或物质流的传递机理建立的具备设备物理/运行状态模拟

计算能力的设备机理模型。 

2.4.1.3 根据需要，可在交付清单约定提供下列试验数据： 

（ 1 ） 船舶的倾斜试验、系泊试验、航行试验等相关试验中，通过人工记录或传感

设备自动采集的各项试验详细数据。 

（ 2 ） 船舶主要设备工厂试验的试验报告，并以结构化数据的形式提供完整试验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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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交付形式要求 

第1节 一般规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对交付物中的电子文件，交付方应提供可信校验方式，供相关方验证其交付的电

子文件源自其声明的数据源。对交付物中的结构化数据，交付方应按交付清单约定的元数

据模型进行编制， 

3.1.1.2 交付物应按内容分类等方式进行组织，以便于接收方使用。附录 1 为一种组织方

式的示例。 

3.1.1.3 交付方应采取适当的安全保护措施（如介质加密、数据加密、安全通道等）防止

编制、移交过程中的信息泄露。 

3.1.1.4 交付物可采用下列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移交，其中（1）是必须包含的： 

（ 1 ） 录入符合本指南要求的交付应用软件。 

（ 2 ） 提供一份存储交付物的光盘、闪存盘等电子介质。 

（ 3 ） 在约定的接收方信息系统进行文件上传和信息填报。 

（ 4 ） 通过信息系统接口向接收方指定的信息系统提供交付信息。 

（ 5 ） 其他约定的移交方式。 

3.1.2 实施计划要求 

3.1.2.1 实施计划是根据交付清单制定的数据采集、编制和移交计划。 

3.1.2.2 实施计划应包含向接收方信息系统提供数据的技术方案。采用中继数据模型时，

可由中继数据模型提供的与接收方信息系统的对接完成证明替代。 

3.1.2.3 实施计划应对每项内容明确数据源，约定数据的采集、处理方式和时间计划。数

据源涉及第三方知识产权的，应明确授权方式。 

3.1.2.4 实施计划可约定一种或多种移交方式，并提出具体要求。 

3.1.3 交付应用软件 

3.1.3.1 交付应用软件应能够管理和展现交付清单约定的全部交付物。 

3.1.3.2 交付应用软件可由交付方按合同约定提供，也可是接收方拥有并满足本指南要求

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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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 应至少在船上部署一份交付应用软件（船端），岸上有使用需求时，也可部署支持

多船管理的交付应用软件（岸端）。岸端系统应支持与船端软件进行数据的定期同步，应支

持向授权的其他岸上信息系统提供交付数据。 

第2节 F 附加标志交付要求 

3.2.1 一般要求 

3.2.1.1 交付物应以合理的方式对交付物进行分类、整理，建立多层目录结构进行存储，

每个目录和文件应有唯一的编码和命名，以便于检索、使用。 

3.2.1.2 除签署文件（合同、证书等）、设计文件外，交付物中以文字为主的信息宜提供文

本格式。 

3.2.2 交付物范围 

3.2.2.1 对 HF标志，交付物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项的电子文件： 

（ 1 ） 船舶概况（参见 2.2.1）； 

（ 2 ） 船舶证书（参见 2.2.2）； 

（ 3 ） 图纸资料（参见 2.2.3）； 

（ 4 ） 质量证明（参见 2.2.4）； 

（ 5 ）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参见 2.2.5）； 

（ 6 ） 备品备件和工具清单（参见 2.2.6）。 

3.2.2.2 对 EF标志，交付物应至少包括以下电子文件： 

（ 1 ） 设备概况（参见 2.3.1）； 

（ 2 ） 产品证书（参见 2.3.3）； 

（ 3 ） 设备资料（参见 2.3.4）； 

3.2.2.3 应按交付清单约定的形式，提供上述电子文件的描述信息。 

3.2.3 交付应用软件要求 

3.2.3.1 检索和展现功能要求： 

（ 1 ） 应以方便、易用的组织形式展现交付的全部电子文件。 

（ 2 ） 应支持按文件名称、描述信息进行文件检索。 

（ 3 ） 应支持对全部电子文件的文字内容进行一个或多个关键字组合的检索。 

3.2.3.2 文件管理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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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应支持电子文件和描述信息的新增、修改/替换、删除。 

（ 2 ） 应支持文件目录的新增、修改、删除。 

3.2.3.3 系统功能要求： 

（ 1 ） 应支持版本管理功能，对每次变更进行记录和备份。 

（ 2 ） 应具备角色管理功能，对不同角色用户赋予不同交付物的查看和操作权限。 

第3节 D 附加标志交付要求 

3.3.1 一般要求 

3.3.1.1 完成交付后，交付物中信息应能够被接收方信息系统识别、使用，接收方信息系

统未进行管理的交付信息除外。 

3.3.2 交付物范围 

3.3.2.1 对 HD 标志，交付物应包含本指南 3.2.2.1 款要求的电子文件，并以结构化数据的

形式提供上述文件的描述信息。 

3.3.2.2 对 HD标志，还应以结构化数据的方式提供下列信息项： 

（ 1 ） 船舶概况（参见 2.2.1）； 

（ 2 ）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及涉及的供应商材料声明（参见 2.2.5）； 

（ 3 ） 备件和工具清单（参见 2.2.6）。 

3.3.2.3 对 HD 标志，如交付清单要求提供检验过程记录（参见 2.2.4.2）时，应以结构化

数据的形式提供。 

3.3.2.4 对 ED 标志，交付物应包含本指南 3.2.2.2 款要求的电子文件，并以结构化数据的

形式提供上述文件的描述信息。 

3.3.2.5 对 ED标志，还应以结构化数据的方式提供下列信息项： 

（ 1 ） 设备概况（参见 2.3.2）； 

（ 2 ） 主要零部件信息； 

（ 3 ） 维保信息（参见 2.3.5）。 

3.3.2.6 如采用本指南 3.1.1.4 条的第（2）种方式移交，应提供可供计算机系统快速检索

的全部数据的索引，索引应支持对全部交付物进行模糊检索和多维度组合检索，并能从检

索结果快速关联至对应的船舶和设备数据。 

3.3.2.7 对ED标志，如采用本指南3.1.1.4条的第（2）种方式移交，还应提供全船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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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形模型。 

3.3.3 交付应用软件要求 

3.3.3.1 检索和展现功能要求： 

（ 1 ） 应能以方便、易用的组织形式展现全部交付数据和文件，应支持以船舶设备

树的形式对全船设备进行逐级检索和展现。 

（ 2 ） 应支持全部交付数据和电子文件文字内容的模糊检索和组合检索；查看检索

结果时，应能快捷的关联到与之相关的数据和文件。 

3.3.3.2 数据输入和输出功能要求： 

（ 1 ） 应支持定时自动更新船舶的证书文件和检验计划。 

（ 2 ） 应支持设定导出清单，并按导出清单导出指定电子文件的最新版本。 

（ 3 ） 应支持以接口方式向船上其他系统提供交付信息，交付应用软件的接口被调

用时应进行身份验证，且应支持根据验证身份信息进行数据权限限制。 

3.3.3.3 系统功能要求： 

（ 1 ） 应支持将交付应用软件中的全部信息更改在岸上进行备份。 

（ 2 ） 应支持交付物的版本管理，对每次变更进行记录和备份。 

（ 3 ） 应具备角色管理功能，对不同角色用户赋予不同交付物的查看和操作权限。 

（ 4 ） 应支持操作日志功能，对信息查阅、修改、删除等各项操作记录操作人、操

作时间。 

第4节 M 附加标志交付要求 

3.4.1 交付物范围 

3.4.1.1 对 HM标志，交付物应包含本指南 3.3.2.1 款和 3.3.2.2 款要求的全部信息。 

3.4.1.2 对 HM标志，交付物应包含一份三维数字虚拟船。 

3.4.1.3 对 EM标志，交付物应包含本指南 3.3.2.3 款和 3.3.2.4 款要求的全部信息。 

3.4.1.4 对 EM 标志，交付物应包含船舶主机、发电机、锚机、舵机和锅炉以及交付清单约

定的其他设备的设备模型。 

3.4.2 交付应用软件要求 

3.4.2.1 应符合本指南 3.3.3 条的要求。 

3.4.2.2 应支持对船舶及主要设备进行三维可视化展示，支持视角旋转、缩放、测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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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等常见操作。 

3.4.2.3 应支持部分内容的突出展示，包括： 

（ 1 ） 根据用户选择高亮显示船舶各主要系统，及其包含的设备、管路等； 

（ 2 ） 根据用户选择显示任一区域的布局、系统、设备。 

3.4.2.4 应支持在三维数字模型中船舶各组成部分和设备处设置信息点位，支持查看相应

交付信息并可跳转到详细信息页或操作的功能页。 

3.4.2.5 三维数字模型中展示的设备，应支持获取并展示船上其他信息系统的维保信息、

状态信息等，并根据信息进行颜色变化或特殊标志的提醒。 

3.4.2.6 应支持在三维数字模型的任一位置或设备模型上设置实时数据点位，对接并展示

船舶或设备传感器的实时数据。应支持设置状态规则，根据实时数据变化进行提醒或切换

设定的区域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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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船舶数字化交付检验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适用于申请 Digital Delivery 附加标志的船舶。 

4.1.2 图纸资料 

4.1.2.1 申请船舶数字化交付附加标志的船舶，应提交以下图纸资料： 

（ 1 ） 符合本指南 2.1.2 条要求的交付清单； 

（ 2 ） 符合本指南 3.1.2 条要求的实施计划。 

第2节 初次入级检验 

4.2.1 检验前准备 

4.2.1.1 在申请检验前，交付方应准备下列文件资料备查： 

（ 1 ） 经 CCS 批准的交付清单和实施计划； 

（ 2 ） 完成编制的交付物，以及编制所采用的元数据； 

（ 3 ） 交付应用软件的相关文档，包括：软件及数据库详细设计说明书，部署、维

护手册和操作使用手册等； 

（ 4 ） 交付物及交付应用软件的验证环境说明。 

4.2.1.2 交付应用软件应在与船舶应用环境相同的测试环境完成部署，并提供验证环境服

务器和数据库的相应操作权限。 

4.2.2 检验项目 

4.2.2.1 申请船舶数字化交付附加标志的船舶，应完成以下检验项目： 

（ 1 ） 验证交付物包含交付清单约定的全部信息项，且符合交付清单约定的格式和

形式。 

（ 2 ） 验证交付物中相关信息与 CCS 的船舶审图、建造检验和产品检验记录相符。 

（ 3 ） 验证交付应用软件符合拟申请的附加标志在本指南的对应要求，并对其功能

的适合性、完备性、正确性、安全性等进行验证； 

（ 4 ） 验证交付物中完工图纸与船舶最终交付状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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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船上交付物和交付应用软件保存和使用环境的现场见证； 

（ 6 ） 船上部署交付应用软件环境的现场见证，操作手册中各项功能可正常使用的

现场抽查。 

4.2.2.2 交付方应配合CCS编制交付物元数据与CCS检验数据的映射关系。采用中继数据模

型时，可由 CCS 签发的中继数据模型验证报告替代。 

4.2.2.3 上述 4.2.2.1 款（1）、(2)、（3）的检验项目，可由经 CCS 认可的机构进行验证并

出具验证报告，CCS 验船师对验证报告进行审核，必要时验证。 

4.2.3 授予附加标志 

4.2.3.1 检验完成后，CCS 为船舶授予对应的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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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交付物组织方式示例 

1 概述 

1.1 本附录采用 UML 语言描述交付物信息模型的组成，使用的 UML 符号如下所示： 

1:1   表示该元数据实体是必选的，且只出现一次； 

1:n   表示该元数据实体是必选的，且至少出现一次，可出现多次； 

0:1   表示该元数据实体是可选的，如果出现只出现一次； 

0:n   表示该元数据实体是可选的，可以出现多次。 

1.2 本附录为交付物内容、组织、编码、命名的一种参考形式，交付物的编制应以实际情

况和需求为依据。 

2 交付物内容和组织形式示例 

2.1 交付物的第一、二层组成元素可参考： 

交付物

L 交付清单

H01 船舶概况

H02 船舶证书

H03 图纸资料

H04 质量证明

H05 船舶有害物
质清单

H06 备品备件和
工具清单

 1:1  

H 船舶信息

E 设备信息

H07 其他资料

E0001 船舶设备
树

EXXXX 设备名称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n

L01 交付清单  1:1  

 

图 2-1 交付物第一、二层元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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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船舶概况主要包括船舶基本信息、舱室和机械信息等，以及其他需提交的文件，其组

成元素可参考： 

H01 船舶概况

H01-01 船舶基本
信息

H01-02 货舱

 1:1  

 0:1   0:n  H01-02-XX 货舱

H01-03 润滑油油舱 0:1   0:n  H01-03-XX 润滑油油舱

H01-04 船体结构 0:1  H01-04-01 船体结构 0:1  

H01-04-02 船舵 0:1  

H01-05 机械信息 H01-05-01 主机信息 1:1  

 0:1  

 0:1  

H01-05-02 辅机信息

H01-05-03 发电机信息

H01-05-04 螺旋桨信息

H01-05-05 浆轴信息

H01-05-06 中间轴信息

H01-05-07 锅炉信息

H01-05-08 造水机信息

 0:1  

 0:1  

 0:1  

 0:1  

 0:1  

 0:1  

H01-06 舾装设备 H01-06-01 甲板机械 0:n  

 0:n  

H01-06-02 甲板设备

H01-06-03 吊柱

H01-06-04 起重设备

 0:n  

 0:1  

 0:1  

H01-07 救生设备 0:1   0:n  H01-07-XX 救生设备

H01-08 无线电&
导航

 0:1   0:n  H01-08-XX 无线电&导
航设备信息

H01-09 其他 0:1   0:n  H01-09-XX 其他

 

图 2-2 船舶信息组成元素示例 

2.3 船舶证书包括法定证书、入级证书等，其组成元素可参考： 

 

H02 证书

H02-01 法定证书 0:1  

H02-02 入级证书

H02-03 其他

 1:n  

 1:n    
 

图 2-3 证书组成示例 

2.4 图纸资料包括批准图纸（含计算书）、完工图纸（含计算书）等，其组成元素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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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 图纸资料

H03-01 批准图纸 0:1  

H03-02 完工图纸

H03-02-01-01 总布置图 1:n

H03-02-01-02 舱容图 1:n  

H03-02-01 主要图纸 1:1  

H03-02-02 船舶结构图

H03-02-01-03 静水力曲线
图

 1:n  

H03-02-01-05 破损稳性计
算书

H03-02-02-01 舯剖面图 1:n

H03-02-02-02 构件尺寸图 1:n  

H03-02-02-03 甲板结构图

H03-02-02-04 外板展开图

 1:n  

 1:n  

H03-02-02-05 横舱壁图 1:n  

H03-02-02-06 舵和舵杆图 1:n  

H03-02-02-07 货舱盖图 0:n  

H03-02-03 轮机部分图

   0:n  

H03-02-03-01 机舱布置图 1:n

H03-02-03-02 中间轴、推
力轴和螺旋桨轴图

 1:n  

H03-02-03-03 螺旋桨图

H03-02-03-04 主机、推进
装置和离合系统图

 1:n  

 1:n  

H03-02-03-05 蒸汽涡轮机
图纸

...05-01 主锅炉图 1:n

...05-02 过热器图 1:n  

...05-03 经济器图

...05-04 蒸汽管系图

 1:n  

 1:n  

   0:n  

  

 0:n  

 0:n  

   0:n  

 0:n  

H03-01-01 图纸 1:n

H03-01-02 审图意见书 1:n  

 1:n  

 1:n  

H03-03 手册 H03-03-01 船舶说明书

H03-03-02 操作和维护手册

H03-03-03 装载手册

H03-03-04 纵倾和稳性手册

H03-03-05 装载仪指导手册

H03-03-06 涂层技术文件

H03-03-07 船舶结构通道手
册

  

 1:n

 1:n  

 1:n  

 1:n  

 0:n  

 0:n  

 0:n  

 0:n  

 0:n  

 0:n   

图 2-4 图纸资料组成示例 

2.5 质量证明包括质量证明书、外检记录、试验报告等，其组成元素可参考： 

 

H04 质量证明

H04-01 质量证明书0:n  

H04-02 外检记录

H04-03 系泊试验报告

H04-04 试航报告

H04-05 其他

 1:n  

 1:n  

 1:n  

 0:n  

H04-02-01 船级社检
验记录

 1:n

H04-02-02 船东检验
记录

 1:n  

 

图 2-5 质量证明组成示例 

2.6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应包括清单第一部分和其支持性文件，其组成元素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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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 船舶有害物
质清单

H05-01 船舶有害物
质清单第I部分

1:1

H05-02 设备清单

H05-03 设备文件

 1:1  

 1:n  H05-03-XX 设备名称 1:n H05-03-XX-01 供应
商符合声明

 1:1

H05-03-XX-02 产品
材料声明

 1:1  

H05-03-XX-03 其他
资料

 1:1  
 

图 2-6 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组成示例 

2.7 备品备件和工具清单可考虑单文件交付，也可分别提供，其组成元素可参考。 

H06 备件和工具
清单

H06-01 备品清单 1:n  

H06-02 备件清单 1:n 

H06-02 工具清单 1:n 
 

图 2-7 备件和工具清单组成示例 

2.8 设备信息组成元素可参考： 

 

EXXXX-01 设备概况

EXXXX-02 产品证书

EXXXX-03 设备资料

EXXXX-04 备件清单

EXXXX-05 维保信息

EXXXX-06 其他资料

EXXXX 设备名称  1:1  

 1:n  

 1:n 

 0:n 

 1:n 

 0:n 
 

图 2-8 设备信息组成示例 

 


